
客戶申訴及 24 小時服務專線:0800053588 
 

兆豐產物工程保險 P82 定作人附加條款 
 

98.07.28 兆產（98）備字第 0961 號函備查 
 

茲經雙方同意並約定： 

 

承保工程若因故終止契約，於           以書面通知承保公司時，保險契約即自動

終止，承保公司應無條件將保險費餘額返還           。 

 

本條款適用於營造(安裝工程)綜合保險及營建機具綜合保險，其約定與基本條款牴

觸時以本條款為準，未記載事項仍依基本條款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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